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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开展2025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促进全社会提升绿色低碳意识，倡导适度简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助力美丽重庆建设，充分展示我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动绿色发展成效，市生态环境局现面向全市开展2025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5年10月31日。

二、征集条件

本次案例征集范围包括园区、企业、社区、个人等4个类别，具体要求包括：

（一）聚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高标准推进美丽重庆建设等主题，具体措施有可复制、可推广价值。

（二）结合我市实际，具有地方或行业特色，形式新颖、内涵丰富，具有典型性、创新性和引领性。

（三）具有较好的社会影响，能充分展现践行绿色低碳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实践效果。

（四）此前已入选全国或全市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的不再报送。

园区和企业案例主要是指以园区或企业名义组织实施的与绿色低碳直接相关的管理创新、工艺改造、效能提升、资源利用、金融手段应用等方面，其申报资料需涵盖低碳发展目标、具体内容、实施成效等。

社区案例主要是指乡村或城市社区（小区）在“两山”转化路径创新、建筑节能改造、绿色生活方式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低碳生活倡导等方面的探索，其申报资料需涵盖社区（小区）低碳理念、社区整体建设、具体成效等。

个人案例主要是指个人在绿色低碳技术或管理创新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或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绿色倡导和公益服务中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其申报资料需涵盖个人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保护意识、个人绿色低碳示范具体价值作用和社会影响力等。

三、工作流程及成果运用

（一）区县推荐。2025年10月31日前，区县生态环境部门作为推荐单位，统一报送推荐名单及资料（至少在四个类别中选取一个类别）至市生态环境局。同一类别涉及多个被推荐对象的，请在推荐名单中注明推荐顺序。

（二）评审公示。市生态环境局将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材料评审，拟定获选案例名单并公示。

（三）结果公布。市生态环境局适时公布获选案例名单。对特别优秀的典型案例，优先推荐参加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征集活动。部分获选案例代表还将受邀参加“全国低碳日”重庆主场等相关活动，分享典型经验。

（四）宣传推广。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向中央、省级新闻媒体推荐，选取部分典型事迹和典型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四、推荐材料要求

（一）填写《重庆市2025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推荐表》（见附件），每个案例需附详细介绍，并附相关照片、视频（照片3—5张，需有照片说明，单张大小不超过5M；相关视频不超过3个，单个时长需在3分钟以内）。

（二）请按照“××区（县）生态环境局2025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推荐材料”的格式标明邮件主题，邮件内容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推荐材料需有独立文件夹，内容包括推荐表盖章扫描件及Word电子版、照片和视频（含说明）等。文件命名格式示例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推荐材料.zip”“江北区生态环境局××推荐表.doc”“江北区××照片（照片说明）.jpg”“江北区××视频.mp4”。

联系人：顾佳玺、文雪力；联系电话：15213092246、18723128482；电子邮箱：Zhbxnrm@vip.163.com。
附件：重庆市2025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推荐表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

重庆市2025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推荐表
推荐单位：            联 系 人 ：            联系方式：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类别(在所属类别打 √)□园区  口企业  口社区   □个人

	联系人
	
	手机
	

	联系地址
	

	案例简介（案例背景、案例目标、执行情况、实施过程、取得的成果、意义和评价等，1000字以内，可另附页）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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